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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国士资源局

关于石林至泸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

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的审查报告

昆明市国土资源局：

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石林至泸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用地应呈报云南省人民政府审批。 我局按照规定要求对该建

设项目用地进行了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现报告如下：

一、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该项目2016年 8 月， 通过云南省国土资

源厅用地预审（云国土资预〔2016〕83号）。2016年10月，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云发改基础

〔2016〕1558号）。2017年3月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工

程初步设计（云交基建〔2017〕46号）。工程按《公路工程















1.没收非法占用土地上的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2.对非法占用的623929.40平方米（ 935.89 亩）耕地处

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 合计6239294.00元；

3.对非法占用的652.80平方米（ 0.98 亩）园地处以每

平方米1元的罚款， 合计652.80元；

4.非法占用的554318.50平方米（ 831.48亩）林地处以

每平方米1元的罚款， 合计554318.50元；

5.非法占用的1690.35平方米（ 2.54亩）草地处以每平

方米1元的罚款， 合计1690.35元；

6.非法占用的968.71平方米（ 1.45亩）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处以每平方米1元的罚款， 合计968.71元；

7.非法占用的22986.88平方米（ 34.48亩）其他用地处

以每平方米1元的罚款， 合计22986.88元；

以上合计共处罚款681.9911万元，2018年10月已结案。

综上所述， 石林至泸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申请用地情况

真实， 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请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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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林彝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22日




